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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考核方式 成绩
考核

总成绩
权重
系数

（1）
工作

条件

（1.1）学生工作干部

配备与学生工作经费

投入

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定配齐专职辅导员和班主任（ 50），且岗位工资达标（25），学生活动经费
每年生均不低于20元(25)。

查询有关资料 100分 100分 0.10

（2）
工

作
状
态

（2.1）学生工作思

路、计划总结和规章

制度建设情况

有明确的工作理念和思路（3），有完整的学生工作计划和总结（3），有健全的学生工作文件、
资料和工作制度（ 4）。

查询原始资料 10分

100分 0.30

（2.2）院（系）党政

领导班子对学生工作

重视情况

定期召开学生工作专题党政联席会议或院（系）务工作会议，每学期不少于 2次（4）。行政领
导关心学生工作，支持学生活动，并能积极参加，每学期不少于 2次（4），深入学生宿舍不少
于1次（2）。分党委、党总支定期召开准备充分主题鲜明的院 （系）、年级、班级学生和干部会
议（5）。

查询会议记录 15分

（2.3）学生工作

干部深入一线情况

学生工作干部深入学生，进行三早、两查、一巡，有相应的记录资料（ 3）；分党委、党总支每
学期召开各年级任课教师座谈会不少于 1次（2），召开班主任工作会不少于2次（2），辅导员、
班主任工作碰头会每月不少于 2次（3）。

查询工作记录有
关资料及学生问

卷调查

10分

（2.4）日常管理
学生日常管理严格，学生违纪处理及时合理（ 3）；按期进行安全教育（3）；学生安全网络完善
有效（3）；八类学生信息掌握清楚、措施到位、效果明显（ 3）；杜绝学生私自校外住宿、上网
夜不归宿情况（3）。

查询工作记录等

有关资料，征询相
关部门意见

15分

（2.5）党建工作情况
开办党校，相关资料完善（5）；学生党支部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有总结（5）；学生党支部开
展有特色活动、效果明显（ 5）。

15分

（2.6）学风建设状况

学风建设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有总结（5）；认真做好学生阶段目标教育工作，期中有调整，
期末有总结意见（4）；能够针对学生个体情况开展教育工作，并实现计算机动态管理（ 4）；对
杜绝上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杜绝考试作弊行为、杜绝沉迷网吧现象有措施（ 4）；及时处理学生
违纪现象，每学期统计 “学生违纪处理情况表”、“学生考试违纪处理情况表 ”（3）。

查询统计数据
及原始资料

20分

（2.7）贫困生资助工

作
贫困生档案信息库完善（ 2），资助工作公平公正公开（2），跟踪教育管理得当（ 1）。 5分

（2.8）完成各项具体

任务情况
院（系）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学生工作（部）处、团委安排的各项常规工作及应急处置工作 。

以学生处、团委各

科室平时工作记
录为依据

10分

（3.1）绩点3.0比例 主要考核院系学生绩点在 3.0以上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名得分。

以教务处提供的
数据为准

10分

（3.2）英语四级

通过率

由高到低排名得分（外语系依据专业四级通过率，艺设、广告专业不计入，音乐系、体育系、

职业技术学院此项不考核 ）。
7分

（3.3）英语六级

通过率
由高到低排名得分（外语系依据专业八级通过率，艺设、广告专业不计入，音乐系、体育系、
职业技术学院此项不考核 ）。

7分



（3）
工

作
绩
效

100分 0.30

（3.4）稳定安全
学生返校率不低于98%（5）；上报学生情况及时、准确，处理学生事件稳妥（ 5）；对学生事件

隐瞒不报、拖延、不查处、不教育，导致事件后果严重，扣 10分。

各院（系）提供数
据，考核领导小组

核实

10分

（3.5）重修率 学生课程重修率不高于 7%（重修人次/学生总数*课程数，一人重修一门课程为 1人次）（5）。 5分

（3.6）文明宿舍建设 文明宿舍建设工作制度完善、措施有效（ 3），文明宿舍优良率排名（7）。 10分

（3.7）考研率 各院（系）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的报考率和考取率排名。 7分

（3.8）

学生申请入党情况
考核年内申请入党人数 /院（系）学生总数不低于 90%。 5分

（3.9）党员发展及作

用发挥情况

一年级班班有党员（ 2），二年级班班有党小组（2），高年级班班有党支部（3），党员模范作用
发挥好（3）。

以党委组织部提
供材料为准

10分

（3.10）

各类获奖情况

获得校级以上奖，最后得分=获奖分数总和/院系学生总人数，按排名计分（个人奖每人次加2
分，团体奖每项加5分）。 各院（系）提供数

据，考核领导小组
核实

7分

获得校级奖，最后得分=获奖分数总和/院系学生总人数，按排名计分（个人奖每项加1分，团
体奖每项加3分）。

7分

（3.11）学生对辅导

员工作评价
院系辅导员学生测评平均得分。 学生问卷调查 10分

（3.12）学生工作

理论研究

学生工作干部不断学习理论，总结实践经验，积极探索新思路，提高工作水平，每人每学年公
开发表论文不少于1篇。

各院（系）提供数
据，考核领导小组

核实

5分

（4）
就业工作

4.1就业工作 考核年度内就业工作考核平均得分。
毕业生就业工作

考核
100分 100分 0.30

（5）
工作创新

5.1工作创新 工作有特色，形成切实有效、影响广泛并具有可推广性的经验或模式，可酌情加分。
加分最高不超过

10分。


